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社會工作實習一辦法
民國100年11月15日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100年12月6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5月16日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5月2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 實習課程目標

一、增進學生對人與社會環境的瞭解與關懷。
二、發展學生專業和實務工作上自我覺知能力。
三、引導學生具備瞭解社會福利機構與社會工作實務的初步能力。
四、培養學生基本助人技巧。
五、協助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的實習機構，為機構實習作好準備。
2、 實習課程修課對象

本系二至三年級學生。

3、 實習課程實施時間
大二下學期及大三上學期，以四學分計（含必修學分二學分、選修實習專題二學分）。

4、 實習課程內容

本課程須涵蓋認識專業自我、社會福利機構參觀討論、助人技巧演練、機構實習前準備等。
5、 實習課程方式與進度

課程以小組方式進行，每組人數以二十人為原則，由任課老師依教學進度進行授課。
6、 實習責任分工

1、 學生職責
（1） 應按時參與每次課程。依授課教師規劃的課程內容，按步就班學習。
（2） 如需請假，應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未完成請假程序者以曠課論。該學期曠課達六次以上者，授課教師得給予不及格的成績。
（3） 無論請假或曠課，仍應完成缺課期間教師交付之任務或要求之作業。
（4） 學習過程若有任何意見或疑問，應隨時提出與授課教師討論。
（5） 學期結束前應在學校規定期限內完成教師教學評鑑，供授課教師參考，改進教學內容。
2、 教師職責

（1） 授課教師應於每學期第一次上課時向修課學生公告授課大綱，授課大綱內容原則應包括：課程基本資料；教學相關資料（包括上課時間、上課地點、晤談時間、課程目標、指定教科書或主要參考書籍／資料、授課進度、評分方式等）。
（2） 實習一的授課內容原則應包括：
1. 個人服務技術的學習與操作：包括關係建立的技巧；個案相關資料蒐集的技巧；助人工作基本技巧，如專注、傾聽、聲音的運用等；深化會談的技巧；問題評量與診斷的技巧；擬定基本處遇計畫的技巧；進行個案記錄的技巧…等。
2. 家庭與團體服務技術的學習與操作：包括家庭訪視的技巧；團體工作設計的技巧；團體工作帶領與評量的技巧---等。
3. 熟悉實習機構運作與社會工作角色：包括實地機構參訪，以及參訪前準備、參訪後討論…等。
4. 探索個人專業自我與進行實習前準備：包括探索個人助人工作興趣領域；實習申請資料與面談的準備；預先探討實習時可能面臨之各種情境並學習因應之可能策略；增強對實習場域工作倫理之重視，及具備良好之實習態度…等。

（3） 授課教師應依學生學習狀況進行評量，各種評量方式與要求以及其佔學期成績之比例，應於授課大綱中述明。
（4） 授課教師應隨時注意學生學習狀況，遇有特殊狀況之學生，應主動與實習協調人、導師及系主任聯絡。
7、 成績評量

評量方式應依授課內容採實作演練、筆試、指定作業、課堂分享或報告等方式為之。
8、 本辦法修訂應經實習委員會討論並提系務會議定案後實施。
